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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行政院性別平等會-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CEDAW)第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簡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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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條：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：

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，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
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、習俗和一
切其他做法。

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
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，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
考慮子女的利益。

★

★



6

限制或排除女性參與輪值、值日、值勤及值夜等工作，使女性無法領取加班費或津
貼，也剝奪女性於職場展現其工作能力之機會，間接亦限制女性之發展與升遷。

第 11 條第 1 項：
「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，
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，特別是：（a）人
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…；（f）在工作條件方面享有健康和安全
保障，包括保障生育機能的權利。」

第 11 條第 2 項：「締約各國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，
又為保障其有效的工作權利起見，應採取適當措施：（a）禁止以
懷孕或產假為理由予以解僱，以及以婚姻狀況為理由予以解僱的歧
視，違反規定者予以制裁（b）實施帶薪產假或具有同等社會福利
的產假，而不喪失原有工作、年資或社會津貼。…」

★

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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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98年至108年計算
女性消防人員由17人提升至30人
成長率76.4%。

★

全國消防人力統計(資料來源:內政部消防署))

本局女力成長率 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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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衛生福利部性騷擾防治懶人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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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★

每月得請1日。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，
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，不併入病假計算，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。

每日60分鐘。子女未滿二歲須受僱者親自哺集乳者，每日另給哺集乳時間六
十分鐘，並視為工作時間。

子女未滿3歲得向雇主請求。 受僱於僱用30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，為撫育未
滿3歲子女，得向雇主請求調整工作時間。

全年7日。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、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
須親自照顧時，得請家庭 照顧假；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，全年以7日為
限。

生理假

哺乳時間

彈性工時

家庭照顧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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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性侵害犯罪以外，對他人實施
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
行為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:

資料來源:衛生福利部性騷擾防治懶人包

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任何人以性要求、

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對

其造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

工作環境，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人

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。

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

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

為，作為勞務契約成立、存續、變更或分

發、配置、報酬、考績、陞遷、降調、獎

懲等之交換條件。

性別工作
平等法 性騷擾防治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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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衛生福利部性騷擾防治懶人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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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衛生福利部性騷擾防治懶人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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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衛生福利部性騷擾防治懶人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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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衛生福利部性騷擾防治懶人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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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

性騷擾

•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

•工作或求職遭遇性騷擾

•受雇者在執行職務或辦公場所被任何人性騷擾

•申訴管道:向服務單位申訴

其他

性騷擾

•適用性騷擾防治法

•非工作或求職、求學期間遭遇性騷擾

•例如:非執行職務期間於公眾場所或大眾運輸場域

•申訴管道:警察機關、加害人所屬單位或主管機關

校園

校騷擾

•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

•求學期間遭受學生、校長及教職員工等騷擾

•向學校提出申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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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組成「性騷擾
申訴處理委員
會」

•追蹤處理結果、
引介專業輔導
或醫療機構

•啟動調查程序

•調查程序不公
開

•採取立即有
效「糾正」
及「補救」
措施 1

.
2
.
3
.

4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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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教材參考資料來源:
1.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資料
2.衛生福利部性騷擾案件處理實務操作手冊、懶人包
3.勞動部性騷擾防治專區


